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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量化投资交易作为一种区别于主观投资的投资交易方式 , 

借助了许多前沿的计算机技术。量化基金管理人, 借助数理

金融理论、统计学分析、计算机程序化等技术, 将量化基金

管理人的投资策略和理念进行模型和算法化。区别于主观投

资以“投资研究人员”为中心的投资交易方式, 量化投资交

易具有严格的投资纪律性, 能够有效规避主观因素的干扰。 

 

通力律师在服务量化基金管理人的过程中, 对如何围绕相

关技术开展知识产权风险排查和保护布局积累了一定的心

得。本文以量化投资交易可能涉及哪些计算机技术及涉及到

哪些知识产权而展开, 并在下一篇中围绕如何进行知识产

权风险排查和保护好自身的研发成果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 量化基金概述 

 

量化基金所涉及到的计算机技术至少包括以下几类:  

 

1. 数据处理技术  

 

量化基金需要大量的各类型数据进行建模和分析, 因

此在数据获取、存储、清洗和处理方面需要使用各种数

据处理技术, 包括数据挖掘、数据清洗、数据仓库、数

据流处理等。同时, 除了各类型金融数据, 一些社交媒

体、新闻等另类数据也是作为构建量化策略模型的重

要数据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会使用到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例如 Palantir Metropolis 就利用其在大数据处理上

的优势, 在多源数据、另类数据、事实数据等多类信息

应用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从而提供精准的数

据集成、信息管理和定量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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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序设计和算法  

 

量化基金通常使用编程语言开发交易程序。常见的编程语言包括 Python、R、C++等。此外, 量

化基金也需要设计各种算法来优化交易执行、风险管理等。 

 

3. 人工智能 

 

“AI+金融”逐渐成为量化投资领域的一种趋势, 人工智能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量化投资

策略同质化等问题。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量化基金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深度学习、强化

学习等方法来改进交易策略模型、观察市场走势等。有的基金采用纯量化模型策略, 基于深度

神经网络模型构建策略框架, 动态捕捉市场机会, 不断自主优化投资策略。如某些量化基金管理

人的选股模型不仅从盈利和营业收入等基本面角度去评估上市公司的价值和成长性, 同时充分

考虑市场情绪等因素为标的合理定价。此外, 有的量化基金管理人则是通过量化加上主观干预

的方式, 在风格/行业层方面融入主观分析和判断, 将组合进行主动偏离和调整, 以获取相对基

准的超额收益表现。 

 

4. 云计算  

 

云计算是将计算服务和资源远程交付给客户端, 数据在通常称为“云”的基础结构上从客户端远

程存储和处理。由于量化基金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和复杂计算, 因此需要利用云计算技术来加快

模型训练和实时决策。 

 

三. 与量化基金相关的知识产权  

 

1. 商业秘密 

 

量化策略模型算法存在“黑箱”特性, 也是量化基金管理人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因此, 量化基金管

理人对于其策略模型算法存在严格的保密期待和要求。结合我们长期深耕知识产权领域以及对

量化基金管理人的服务经验, 我们认为量化基金管理人的策略模型算法, 可以选择以商业秘密

的路径来进行保护。 

 

在全国首例将算法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案件中1, 法院认为虽然案涉算法的每个分部技术中所采

用的模型均为公开模型, 但技术模型选择及权重排序, 权利人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并能为

权利人带来商业收益和可保持的竞争优势, 应当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 

 

值得关注的是,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金融机

构应当向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备人工智能模型的主要参数以及资产配置的主要逻辑。一方面, 

 
1 深圳市智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光某蜗牛(深圳)智能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深圳中院发布十件涉数字经

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创新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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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策略模型算法属于量化基金管理人的核心资产, 加之量化策略模型算法存在趋同或同质化

的固有风险, 因此量化策略模型算法的严格保密对于量化基金管理人至关重要。但量化基金本

身具有受监管的金融业务属性, 尤其量化投资交易在特定市场环境下可能存在加大市场波动等

风险, 金融监管机构要求量化机构进行信息报备确为必要。如何平衡监管信息报备需要及商业

保密的合理诉求, 相信将是长期的命题。但可以判断的是, 金融监管机构要求量化基金管理人对

人工智能模型进行报备, 其目的不在于要求量化基金管理人突破保密的需要, 而更多是从摸清

量化交易底数、提升市场透明度和交易监管精准度等方面考虑, 其目的在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而且, 结合目前已经发布的程序化交易的信息报备要求, 主要集中在量化的主辅策略方面, 应

不存在泄露商业秘密的风险。 

 

2. 著作权 

 

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三项以及第七

条第二项2规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运行过程中不得侵犯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由于人工智

能模型训练需要多个来源数据库, 如源自互联网、公共数据库、个人创作等, 在算法和模型训练

阶段, 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可能存在输入端的侵权的风险。虽然企业一般会在使用数据前进行数

据清洗, 删除或替换可能涉及侵犯著作权的内容, 但仍存在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数据进行训练

的侵权风险。例如程序员兼律师 Matthew Butterick 与 Joseph Saveri 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团队合

作, 就专有 AI 工具 GitHub Copilot, 对 GitHub 及其母公司微软、以及 OpenAI 发起集体诉讼, 

索赔 90 亿美元, Matthew Butterick 认为, GitHub Copilot 大模型在生成代码时使用了 GitHub 上

开源代码的代码片段, 但未经原创作者的许可, 构成侵犯著作权, GitHub 对此表示否认, 称

Copilot 在使用 GitHub 上的开源代码进行训练时, 只会使用公共领域的代码, 不会使用任何受著

作权保护的代码, 该案件目前仍在审理。 

 

3. 专利权 

 

在专利方面, 人工智能应用或算法是否能作为可授予专利权的计算机程序或软件, 以及该专利

客体审查规则如何细化一直备受关注。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 首先需要判断权利要

求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3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如果仅仅是抽象

的算法或商业规则和方法, 则不会被授予专利权。其次, 需要判断权利要求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二

条第二款4规定的技术方案, 判断标准是该技术方案是否利用自然规律来解决技术问题并获得符

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 因此, 在撰写该类专利时, 不能够仅仅针对算法本身的计算过程进行

描述, 还需要与计算机实体技术特征相结合, 例如可以增加对计算机执行算法指令的过程进行

描述, 比如包括计算机的处理器、存储器等组件执行数据读取、加载、运算、储存等指令的过程。 

 
2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尊重社

会公德和伦理道德, 遵守以下规定: (三)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 保守商业秘密, 不得利用算法、数据、平台等优势, 

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第七条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以下称提供者)应当依法开展预训练、优化训练等训

练数据处理活动, 遵守以下规定: (二)涉及知识产权的, 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 
3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对下列各项, 不授予专利权: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4 《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发明, 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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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量化基金管理人作为计算机技术在金融领域融合应用的关键推动者, 建议积极主动地开展知识产权

的风险排查, 建立知识产权合规框架和保护机制, 确保数据和算法的合法使用, 同时保证自身的知

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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